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

刑事判决书
（2022）沪0118刑初653号

公诉机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张某（绰号：小张华），男，1979年12月31日生，公民身份号码

：XXXXXXXXXXXXXXXXXX，XX，初中文化，无业，户籍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王港

村港楼1010号1室。2007年2月因犯抢劫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六

千元。2001年2月因寻衅滋事行为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。2014年

4月因吸毒行为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处行政拘留五日。2015年11月因吸毒行为被上

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处行政拘留十五日。2016年8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被上海市

公安局青浦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处罚款人民币一千元，暂扣驾驶证六个月。2022年6月5日

因涉嫌危险驾驶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取保候审。

公诉机关以沪青检刑诉[2022]6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犯危险驾驶罪。本院适用速裁

程序，实行独任审判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

公诉机关指控：2022年6月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，被告人张某饮酒后，驾驶一辆牌号为皖

GXXXXX的小型轿车上道路行驶至上海市青浦区XX镇XX路XX号金三峡火锅店。被告人

张某进店后因琐事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并驾驶上述车辆离开，后被民警在青浦区XX镇

汽车站抓获。经鉴定，被告人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6毫克/100毫升。据此，公诉机

关认为被告人张某如实供述上述事实并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；被告人张某具有

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，曾因犯罪受过刑事追究，曾多次因违法行为受过行

政处罚等情节，可以从重处罚。综合本案事实和情节，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二个月

十五日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

被告人张某对指控事实、证据、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，在开庭审理过程

中亦无异议。

本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

罪名成立，量刑建议适当，应予采纳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

一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被告人张某犯危险驾驶罪，判处拘役二个月十五日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

(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；罚

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。）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

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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